中華民國馬術協會114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-往返機票採購案需求規範書

壹、採購案名：中華民國馬術協會(簡稱本會) 114年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實施計畫-往返機票採購案(簡稱本案)。
貳、採購事項說明：
1、 人數：教練2人、選手7人，共9人。

2、 起訖日期：如行程需求(本會有權變更起訖日期、人數及行程，依照實際狀況執行)。
3、 艙等：經濟艙。

4、 預定行程需求：
	項次
	起迄日期
	行程
	規格
	數量
	備註

	01
	去程日期：
114年7月27日
回程日期：
114年8月11日
	去程：
出發地：臺北(桃園)
目的地：荷蘭(阿姆斯特丹)
回程：
出發地：荷蘭(阿姆斯特丹)
目的地：臺北(桃園)
*每人最少1 件托運行李 (23 公斤/件)
	經濟艙
	4人
	來回機票 


	02
	去程日期：
114年7月29日
回程日期：
114年8月13日
	去程：
出發地：臺北(桃園)
目的地：荷蘭(阿姆斯特丹)
回程：
出發地：荷蘭(阿姆斯特丹)
目的地：臺北(桃園)
*每人最少1 件托運行李 (23 公斤/件)
	經濟艙
	5人
	來回機票 



1、 其他要求:

2、 機票款需包含營業稅、機場稅及燃油油費等，並依實際決標單價金額為準，及實際出發人數和調整後的行程報價核實支付(以上數量為預估，行程可能因賽事計畫因素變動)。
3、 廠商須代為辦理出國相關手續(所需相關費用另計)。
4、 出發前須與航空公司洽談行李器材超重事宜，並爭取減免事項費用。

5、 須派專人協助辦理出國手續並負責每一團出境通關、行李托運等手續。
6、 須配合臨時修改班機行程。
7、 以航程最短時間直飛為優先，須考量飛安、舒適及服務等評價較佳之航空公司，不可採用廉價航空。

8、 廠商須於報價單內，提出預定搭乘航班行程表。
9、 本案若因故取消出國，得標廠商得列舉已辦理事項與金額辦理請款。
10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得在不影響行程及經費前提下協商解決。
參、報價廠商資格：凡依法登記立案且符合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，經交通部觀光局核准設立經營旅行業，具有辦理與本案相關項目之公司、有限合夥或行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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